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 

发《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指导 

医师培训方案(2018 年-2020 年)》

的通知 

 

 

京卫科教〔2018〕38 号  

 

 

 

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协同医院，各有关单位：  

根据《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指导医师管理办法》（京 

卫科教〔2016〕14 号）规定，为进一步提高我市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指导医师的带教能力，规范师资管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保证培训质量，我委制定了《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指导医师

培训方案（2018 年-2020 年）》。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

真落实。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8 年 8 月 1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指导医师培训方案 

(2018 年-2020 年)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北京市关于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以下简称“住培”）的意见精神，提高指导医师的带教能力      

规范师资管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保证培训质量，按照《北京市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指导医师管理办法》要求，结合本市实际，制

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住培需求为导向，围绕培训标准，建立以指导医师胜任力为

核心的培训体系，通过开展系统性、规范化的师资培训，全面提高

指导医师的综合素养、临床能力、带教能力、研究和自我提升能力，

建设一支素质高、技术精、能力强的住培师资队伍。  

二、培训目标  

通过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住培指导医师培训，到 2020 年，  

注册登记的在岗住培指导医师中，接受过北京市规定的师资培训人 

员比例达到 100%；专业覆盖率达到 100%；参加市级及以上培训 

时间累计不少于 36 学时，其中参加市级集中培训不少于 12 学 

时；参加培训基地和专业基地的培训年均不少于 30 学时。  

三、培训对象 根据住培指导医师岗位职责，将指导医师分为

以下四类：

（一）临床带教指导医师  

指直接指导住院医师临床诊疗实践活动的指导医师。  

（二）骨干指导医师  

指除完成住院医师临床培训工作任务外，还承担设计和组织 



教学查房、病例讨论、培训过程考核等教学活动的指导医师。  

（三）专业基地教学主任（管）、教学秘书  

指在基地负责人领导下具体负责住院医师培训组织管理工 

作的指导医师。  

（四）专业基地负责人  

指各专业基地正、副主任。  

（五）培训基地负责人和培训主管部门管理人员  

包括培训基地负责人、住培工作主管院领导、培训主管部 

门负责人和专职管理干部等。  

四、培训内容  

根据指导医师的综合素养、临床规范诊疗、临床带教与考 

核、教学研究与自我发展等岗位胜任力要求，培训内容包括政 

策制度、综合素质、教学方法、带教能力、评价考核、诊疗规范、

管理能力、自我发展能力、教学新理论和新方法等方面。根据指

导医师岗位职责，培训内容各有侧重，详见《北京市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师资培训模块》（附件）。  

五、培训形式  

（一）授课 政策解读、教育与管理理论、住培新进展等培训

课程，汇聚北京及国内外优质资源，采取课堂授课或网络多

媒体教学方式组织培训。

 

（二）实践互动教学  

床旁指导、教学查房、技能操作、多站考核等实践操作较 

强的培训内容，采取互动教学模式，示范、实操与点评相结 

合，培训和考核相结合，重在培养和提高岗位胜任能力。同时 

根据培训需要，有些培训内容可在课题讲授的基础上，进行实 

践互动教学。  



 

（三）短期研修  

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设计课程组织骨干师资和管理人员 

赴示范基地进行短期专题学习。  

（四）国际交流和合作  

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组织管理人员和优秀指导医师进行 

短期国际交流学习，引进国外智力来京合作研讨。  

六、组织管理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管全市住培指导医师培训工作，负责制

定指导医师培训政策、规划和方案，充分利用在京高校、社会组织、

培训基地和专业基地等单位的优质教育资源，分期分批、分层分

类开展师资培训，并对全市培训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  

 

北京市住培专业委员会负责制定本专业住培指导医师培训标 

准和计划，组织编写培训教材，推荐优秀培训课件，对培训进行指

导、评价和考核，及时向培训主管部门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等。 

 

北京医学教育协会按照市卫生计生委的委托任务，会同各住

培专业委员会，组织实施市级指导医师培训工作，根据需要可从

高校、住培基地和专培基地遴选优秀师资培训项目，列入市级培

训内容，加强对培训工作的日常管理，对完成培训并考核合格者

颁发《北京市住培指导医师培训证明》。  

 

培训基地和专业基地负责按照培训要求，制定本单位和科室

的指导医师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积极推荐优秀师资培训项目，

选派指导医师参加国家和北京市级培训，对指导医师培训情况进

行考核、登记和评价，并记入指导医师本人培训档案。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住培指导医师管理  



培训基地应将本单位登记注册的住培指导医师（包括临床带教

医师、骨干指导医师、培训基地和专业基地负责人、各级培训管理

人员）的基本信息，及其培训、考核、聘任和奖惩等情况在北京

市住培管理信息系统中进行登记，并及时进行更 新，确保

指导医师信息完整、准确。培训基地应将指导医师完成培训情况和

考核结果作为聘任指导医师、发放住培临床教学实践活动补助和医

院内部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对培训绩效突出的科室和表现优秀的

指导医师应给予表扬和奖励，对未按规定完成培训的指导医师应及

时训诫，必要时予以解聘，不断提高指导医师队伍整体水平。  

（二）加强培训评估与督导  

市卫生计生委完善指导医师培训的评估和监督检查制度，将

指导医师培训开展情况作为培训基地再认定的必备条件之一。适

时组织或委托有关单位对市级培训效果进行评价，对培训基地和

专业基地的师资培训、指导医师带教和管理等工作进行督导检

查。对培训绩效突出的基地和表现优秀的指导医师优先推荐国家

住培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优先安排国际交流合作；对未按规定

完成培训的基地和指导医师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核减住培

临床教学实践活动补助资金。 

（三）保障师资培训经费投入  

住培指导医师培训经费由政府、单位、社会多方投入。市级指

导医师培训的必修内容由市财政住培专项资金予以保障。培训基地

和专业基地开展的单位内部指导医师培训由培训基地提供必要的经

费支持，并为指导医师进修、学习、教学研究提供必要的条件和环

境。鼓励社会资金支持住培指导医师培训工作。



 

附件：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模块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办   2018 年 8 月 1 日印发  

 

 


